附件3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报装“一件事”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报装“一件事”
二、服务事项
1.充电桩报装申请（非居民低压用电新装）；
2.施工方案确认。
三、服务对象
1.电网企业直接供电范围内居住区（居民小区、乡村居民自有住宅院落）的个人和低压公共充电桩建设企业。
2.电网企业直接供电范围内办公区、商业中心、工业中心、休闲中心及城市道路交通网络等邻近空间的低压公共充电桩建设企业。
[bookmark: _GoBack]四、材料清单
	序号
	业务类型
	材料名称
	数量
	来源渠道
	备注

	1
	居民个人充电桩
	用电人有效身份证件
	1
	线上调用
	非本人办理，还需提供代办人有效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2
	
	电动汽车拥有证明
	1
	线上调用
	可通过购车协议、购车发票、车辆完税证明、车辆登记证明、机动车行驶证等证明拥有电动汽车。

	3
	
	车位产权证明
	1
	线上调用
	拥有产权清晰的个人车位，如租赁车位，需提供一年以上租赁协议和出租方产权证。乡村自有住宅院内安装的无需提供。

	4
	
	停车位（库）平面图或现场环境照片
	1
	免提供
	供电公司现场勘查时拍摄。

	5
	低压公共充电桩
	用电人营业执照
	1
	线上调用
	有供电、售电业务的营业执照，也可提供以下材料：组织机构代码证，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军队、武警出具的办理用电业务的证明原件或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6
	
	法人身份证
	1
	线上调用
	非本人办理，还需提供代办人有效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7
	
	用电地址物权证件
	1
	线上调用
	小区内，无须提供；小区外，须提供，租赁车位的需提供一年以上租赁协议。

	8
	
	停车位（库）平面图或现场环境照片
	1
	免提供
	供电公司现场勘查时拍摄。

	9
	
	业主委员会或居委会与用电人的充电桩建设合作协议
	1
	线下提供
	小区外，无须提供；小区内，须提供。


备注：如遇线上调取相关证件失败，需线下提供。
五、办理流程
（一）报装申请。申请人通过线上或线下渠道申请。
（二）现场勘查。供电公司受理用电申请后，工作人员按照预约时间到现场勘查服务，若安装地点符合报装条件，及时提供用电答复方案。若不符合报装条件，向申请人耐心说明原因，并取消申请。
（三）工程实施。对符合报装条件的，依据用电答复方案，由供电公司及时组织对产权分界点及以上部分的工程施工。申请人自行负责产权分界点以后部分施工，申请人可自行联系具备相关资质的建设施工企业进行施工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安装过程应遵守相应的施工规范和技术要求，申请人需定期对充电桩设施进行维护保养，并承担相应的安全管理责任。
（四）合同签订及装表接电。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签订供用电合同后，由供电公司负责装表接电。
六、办理时限
具备直接安装电能表条件的，2个工作日内完成装表接电；不具备直接装表接电的，在配套电网工程完工当日或按照约定装表接电，全过程办电时间不超过15个工作日。
七、咨询方式
1.电话咨询。0538-8280726
2.现场咨询。各县（市、区）、功能区政务服务中心电力窗口、供电营业厅、电力彩虹驿站。
八、办理渠道
1.线上可通过“网上国网”上国网、“爱山东”山东网或“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等线上渠道申请充电桩报装，实现“一网通办”。
2.线下依托基层现有政务服务场所电力窗口、供电营业厅、电力彩虹驿站，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报装提供“一窗受理”。
九、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十、结果送达
1.窗口问询。当地政务服务场所电力窗口、供电营业厅、电力彩虹驿站服务窗口。
2.在线查询。线上在“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网上国网”上国网、“爱山东”山东网查询。
十一、窗口工作时间
法定工作日，有条件的地区适时开展延时服务。
十二、监督电话
（0538）12345
